
行政处罚决定

书文号
案件名称 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种类 处罚依据

法定企业名称

或自然人姓名

违法企业组织

机构代码(行政

相对人居民身

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姓

名
处罚结果 处罚决定日期

行政处罚的履

行方式和期限
救济渠道 涉案产品控制 处罚机关

（临兰）食药

监食罚

[2019]02001号

生产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案

当事人生产不

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川

味酸辣粉

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

四条

临沂清草沙食

品有限公司

91371302MA3F1

X5K7Q
王克思

没收违法生产

的食品和违法

所得122.50

元，并处罚款

20000.00元

2019年7月10日
主动履行，

2019年8月9日

如不服本处罚决

定，可在接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临沂

市人民政府或兰

山区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于6个月内依

法向临沂市兰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没收

临沂市兰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临兰）食药

监食罚

[2019]02003号

安排未取得健

康证明的人员

从事直接接触

入口食品工作

且拒不改正案

当事人安排未

取得健康证明

的人员从事直

接接触入口食

品工作且拒不

改正

罚款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

六条

临沂市兰山区

蜜雪冰城饮品

店

92371302MA3Q5

WX86E
罚款5000.00元 2019年8月9日

主动履行，

2019年8月9日

如不服本处罚决

定，可在接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临沂

市人民政府或兰

山区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于6个月内依

法向临沂市兰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此行政处罚不

涉及涉案产品

临沂市兰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临兰）食药

监食罚

[2019]SP01009

号

经营标签不符

合规定的食品

案

当事人经营标

签不符合规定

的十里堡香瓜

子

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

五条

临沂硕航食品

有限公司

91371302MA3F6

UXT8K
王振丽

没收违法经营

的食品和违法

所得288.00

元，并处罚款

5000.00元

2019年8月7日
主动履行，

2019年8月12日

如不服本处罚决

定，可在接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临沂

市人民政府或兰

山区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于6个月内依

法向临沂市兰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没收

临沂市兰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临兰）食药

监食罚

[2019]SP04002

号

采购使用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原料

案

当事人采购使

用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

品原料韭菜

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

五条

兰山区席客火

锅店

92371302MA3MC

683XQ

没收违法所得

0.30元，并处

罚款5000.00元

2019年7月31日
主动履行，

2019年8月15日

如不服本处罚决

定，可在接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临沂

市人民政府或兰

山区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于6个月内依

法向临沂市兰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产品已销售完

毕

临沂市兰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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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兰）食药

监食罚

[2019]SP10006

号

采购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原料案

当事人采购不

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原

料绿豆芽

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

五条

临沂巴适得板

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91371302MA3NK

40110
朱春静

没收违法所得

0.65元，并处

罚款5000.00元

2019年8月16日
主动履行，

2019年8月16日

如不服本处罚决

定，可在接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临沂

市人民政府或兰

山区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于6个月内依

法向临沂市兰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产品已销售完

毕

临沂市兰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临兰）食药

监食罚

[2019]08001号

经营添加药品

的食品案

当事人经营添

加药品的食品

藏宝胶囊等

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

三条

临沂市兰山区

福果超市

92371302MA3JA

W0CXC

没收违法经营

的食品和违法

所得11.00元，

并处罚款

120000.00元

2019年7月26日
主动履行，

2019年8月16日

如不服本处罚决

定，可在接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临沂

市人民政府或兰

山区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于6个月内依

法向临沂市兰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没收

临沂市兰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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